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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34                          证券简称：钢研高纳                              公告编号：2020-051 

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钢研高纳 股票代码 30003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艾磊 蔡晓宝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南村 19 号 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南村 19 号 

电话 010-62182656 010-62182656 

电子信箱 caixiaobao@cisri.com.cn caixiaobao@cisri.com.cn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68,415,317.85 675,602,739.37 -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8,879,974.97 86,292,199.84 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93,609,394.77 80,310,679.89 16.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48,726.76 -14,219,845.56 95.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10 0.1922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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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08 0.1913 -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4% 4.69% -0.4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425,384,832.76 3,186,080,352.02 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05,767,406.51 2,056,492,785.80 2.4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9,53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钢研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30% 198,832,576 0   

新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

红-团体分红

-018FH001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1% 9,934,136 9,934,136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83% 8,598,248 0   

王兴雷 境内自然人 1.44% 6,758,155 0   

林香英 境内自然人 1.22% 5,751,168 -1,010,751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4% 4,867,622 4,099,330   

平度新力通企业

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4,713,466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瑞思三

年封闭运作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3% 4,380,705 4,380,705   

中国航发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7% 4,073,32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鹏

华中证国防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6% 4,058,300 -700,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王兴雷持有平度新力通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5.5%股份。除此之

外，未知以上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1、总体经营情况      

      2020年上半年，公司各项任务目标完成情况良好，经济运行形势总体平稳。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66,841.53万元，

比上年同期降低1.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88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 

2、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落实和执行 

    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前期虽有所缓解，目前局部地区仍存在往复，这充分体现了防疫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公司对此

深刻认识，高度关于疫情变化，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北京市政府和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要求，

在防护措施、防护监控、防护物资、应对方案、疫情应对工作领导小组等方面均已落实，形成体系，做到全方面管控风险，

在确保员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前提下，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3、加强精益生产管理程度，提高公司运营效率和质量 

    2020年上半年，公司启动MES系统建设，由河北德凯试点运行向全公司推进，业务覆盖公司三个事业部，实现订单、工

艺路线、生产过程等数据的线上管理，提高生产单元内部数据协同与资源共享能力。同时，公司全面梳理内部业务流程，以

采购、销售、项目管理、预算管理等为切入点，基于现有信息系统平台，规范流程、增进协同，提高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年度复评审核要求，组织公司相关部门通过三体系外审，顺利通过审核，公司三体系资质予以保持。

为配合国际宇航项目开展，公司开展Nadcap认证准备工作，并组织相关培训，加强专业人员素养提升，按照Nadcap审核准

则规范要求开展工作。 

4、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实现战略转型 

    公司针对重点客户维护、重大市场开发和新市场开拓，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市场拓展机制。公司通过设立专员、项目经理

等一系列举措，跟踪重大项目进展、关注重点产品交付，梳理各类市场信息，积极开拓国内国外市场。2020年上半年，公司

开拓精细产品市场，成功交付部分产品；积极开拓民品市场，与潜在客户建立联系并完成相关产品报价；通过设立营销中心

的方式，提高钛合金铸件产品和铸造用母合金产品的市场份额。在国际市场方面，上半年已积极同国际公司签订订单及长协，

并建立完善的宇航技术、质量、生产、管理体系和专业项目团队，同时，引入国际、国内先进铸造工艺技术和设计理念，实

现技术提升与技术进步。青岛新力通依据公司战略规划，上半年完成了新力通新厂区规划及建设的可行性研究，以满足国际

石化市场发展需求和高铝材料市场需求。 

5、加强平台建设，完善科研体系 

    2020年上半年，公司建立了知识管理应用平台，平台包括科技档案、项目资料的收集与查询等功能，借助该平台，充分

调动各类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扩大知识储备，深入专业知识学习。公司制定了科研部门的考核办法，设立了

技术序列的考核与评价、薪酬挂钩、岗位晋升制度，修订了公司科技创新成果奖励办法，明确了科研体系奖励机制。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和北京市企业技术中心的申报工作、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复审工作。公司参

与中国燃气轮机产业创新联盟并成为联盟理事单位。在知识产权方面，公司完成了北京市知识产权试点单位的申报和中关村

专利预审快速通道的备案申请工作，可实现重点专利的快速授权。 

6、预留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完成，公司凝聚力进一步加强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才理念，重视人才建设。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授予，向10名中层

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授予66.5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有利于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对实现

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有利于公司的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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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

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

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上述新收入准则执行时间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对在

2020年1月1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对2020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采用简化处理方法，对所有合

同根据合同变更的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

间分摊交易价格。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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